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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
中的理论探索

王震中

【提　要】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问题既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 也是理论问题。 因而理论上的推进和创新

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对于文明与国家的概念 、 标志, 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时间与空间, 中国文明起

源的过程与路径, 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机制等问题, 梳理了学术界已有理论观点中的贡献与局限, 也阐

述了笔者自己近 20 年来所进行的有关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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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明的概念与标志

探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明, 首先必须对 “文明” 的

涵义有个明确的认识, 然而也正是有关文明的概念和标

志, 众说纷纭。 “文明” 一词,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最

早见于 《易 ·大有》 卦辞:“其德刚健而文明, 应乎天

而时行, 是以元亨。” 又见于 《易传· 文言》 :“天下文

明。” 《尚书 ·尧典》 也有 “睿哲文明” 之语。都是指光

明 、 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 “文明” 来翻译英文

中的 Civilization 一词, 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

与所谓 “蒙昧” 和 “野蛮” 相对而言。然而, 也有把

“文明” 作为 “文化” 使用的。这样有人认为自从有了

人类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也就等于有了文明, 似乎人类

文明已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也有人以农业的出现作为

文明的开始, 这样人类文明也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我们

不赞成文明完全等同于文化, 但文明确实包含文化 、 技

术 、 思想精神 、 制度 、 组织结构等因素, 只是既然文明

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 那么文明中所包含的文化 、

技术 、 精神 、 制度 、 社会组织等因素也应该有某种程度

的发展, 而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文化 、 技术 、 组织等。我

们也不赞成以农业的起源作为文明时代的开始, 但最早

的文明确实又都是农业文明。那么 , 文明的概念和标志

究竟应如何看待呢?

在文明的概念问题上, 我们赞成对文明进行这样的

概括和划分:文明可以分为文化层面的文明和社会层面

的文明两个方面。① 前者是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

的高级阶段, 一般包括:1) 农业的发展;2) 手工业技

术的进步, 通常以冶金术的出现为代表;3) 文字的使

用;4) 原始宗教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礼仪的程

式化, 形成伦理道德规范, 也就是文明教化。后者包括

社会的复杂化达到新的阶段, 诸如社会内部出现阶级和

等级, 出现因职业或职位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分工, 出现

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及其官僚机构, 从而导

致国家的形成。在这样的文明概念中, 包含了文明的各

种因素, 实际上是指文明社会 、 文明时代。那么, 我们

在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时, 是把文明时代到来时所

有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现象或因素都作为标志呢? 还是也

可以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呢? 如果是只选取一部分, 那么

应该选取哪些部分?

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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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发展了摩尔根对 “文明时代” 的界定, 指出:“ (野

蛮时代) 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展及其应用于文献

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

一方面, 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

础固定下来。” “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

级的剥削。”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在这些论述中,

恩格斯强调了文字的发明和城市兴起的意义, 强调了阶

级分化是社会复杂化的基础, 强调国家与文明的关系。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 V.G.Chide) 认为城市的出现是

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 他称之为 “城市革命” , 并指出

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具有较多的人

口;有职业和阶级的分化;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

记述系统;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产生早期的科学和

艺术等。①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 ( Clyde K luckho ln)

认为古代文明应包括有高墙围绕的城市 (居民不少于

3000 人) 、 文字和复杂的礼仪中心等。② 我国学术界则

将这些称为 “文明要素”, 一般以文字 、 铜器 、 城市 、

祭祀礼仪中心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夏鼐先

生即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 `文明' 一词用来指一

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

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 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

已有城市作为政治 (宫殿和官署) 、 经济 (手工业以外,

又有商业) 、 文化 (包括宗教 ) 各方面活动的中心。 它

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 (秘鲁似

为例外, 仅有结绳记事) , 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 文

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③

人们之所以选取一些物质文化现象作为文明起源的

标志, 这是因为许多鲜为人知的早期文明社会和国家都

是先于文献的传世而出现, 因而能够反映或说明这些文

明与国家的唯一凭据是它们的物质遗留, 即古代人们的

活动和环境的物质遗留物, 亦即考古学术语中所说的遗

迹 、 遗物 、 遗址 、 遗存之类。这样, 人们只有通过考古

学的方法才能找到最早的文明。所以, 将那些通过考古

发掘即可观察到的遗存———诸如铜器 、 文字 、 城市 、 礼

仪祭祀中心之类规定为文明的标志, 当然是再方便不过

了, 其可操作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 在进一步的研

究中, 学者们发现, 这一文明观是有局限的。其一是它

将文明看成是单项因素的凑合, 形成所谓 “博物馆清

单” 式的文明观, ④ 亦即它既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作

出结构特征性的说明, 更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作

出应有的解释。⑤ 其二是这类 “标志物” 很难将它们作

为统一性的共同标志来放之四海而皆准。⑥ 例如以铜器

为例, 中国 、 西亚两河流域 、 埃及 、 南欧爱琴海域等早

期文明时代是铜器时代, 然而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

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而西欧并非在

其铜器时代而是在其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文字

也是这样, 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 , 虽已建立了强大的

帝国式的国家, 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包括匈奴在内的许

多游牧民族, 在其初期文明社会虽已建立了政权机构,

却也没有文字。实际上, 世界上许多文明民族在开始时

并没有文字, 而我国最古的文字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经历

了相当长的过程。所以, 有没有文字很难作为人类文明

社会到来的共同标志:而文字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进

入了文明社会, 也难以定论。城市 、 城邑或都市也需要

具体分析, 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固然是其政治 、 经济 、 军

事 、 文化 、 宗教的中心, 是社会结构的物化形式之一,

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则不成为绝对性的东西。即使在农

业民族中, 古埃及 、 西亚两河流域 、 中国 、 中美洲等

地, 其早期城市都邑的性格特征也是各显其异。

上述情况表明, 在世界范围内, 各民族进入文明时

代的所谓 “要素” 或 “标志” 并不划一, 这就使得我们

无法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应具备几项这样的 “ 标志物”

(即在所谓文明诸 “要素” 中究竟应具备几项 “要素” ) ,

才算进入文明时代。之所以会是这种情况, 这里面显然

有文明起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古代

世界各大文明时, 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趋势和现

象, 这应该是由于它们都要面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所

致。然而又由于各地生态系统 、 自然环境 、 社会环境毕

竟不同, 使得人们的生产形式 、 生活方式, 以及解决问

题的方法, 形成种种差异, 从而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

中, 那些被学界称之为文明的 “要素” 或物化的标志物

也必然会呈现出差别。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差异, 才可

以对各区域不同类型的文明作出进一步的比较。可以

说, 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

形式有同有异是必然的, 而我们却非要整齐划一地规定

出几项 “标志物” , 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针对上述传统文明观所具有的诸多局限性, 我们曾

提出另一思考, 即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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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代的标志。其思路, 一是恩格斯曾有过 “国家是文

明社会的概括” 的说法, 一百来年国内外许多社会科学

者都是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

开端来对待的, 国家实为文明的 “伴随物” 。二是以文

明诸要素作为文明标志的做法, 实际上是在文明的文化

形式的层面上考虑问题, 而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则是在

具体的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着眼的, 是社会意义

上的文明, 因而它避免了 “博物馆清单” 式的文明观,

能反映文明的社会结构特征。又由于它的抽象层次和从

社会形态的推移考虑问题, 因而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允

许在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

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① 当然, 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

社会到来的标志, 并不等于说在概念上把 “文明” 等同

于 “国家” 。国家只是文明的政治表现, 是文明时代的

社会组织形式。可见, 标志为标志, 概念为概念, 二者

并不是一回事。至于说由于以 “国家” 为 “文明社会”

的标志而使某些研究侧重文明的社会现象 、 社会功能而

未能深入研究文明的文化现象 、 文化功能的情形, 也是

存在的。这正像仅仅通过研究所谓文明的要素即文明的

文化现象 、 文化功能而探究文明的起源一样, 都有不同

程度的片面性。由于文明的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这两个

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今后的研究尚需在两个方面都深入

进行, 这也说明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多么复杂, 难度

是很大的。

二 、 国家形成的标志

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那么, 国

家形成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一百多年前, 恩格斯在 《家

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曾提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

志, 即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

权力的设立。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是为了区别于原

始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血缘为特色而概括出的标志;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说的是伴随着国家的出

现而产生了强制性权力机构。对于恩格斯提出的这两个

标志,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使用的。但随着

研究的深入, 我们发现, 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 对于古

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 而对于其他更为古老的许

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中国古代, 直至商代和

周代, 其氏族 、 宗族 、 家族等血缘组织和结构还在社会

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还处于血缘和地缘相

混合的状态。因此,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们提出:

“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

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阶级或阶层的出现是

国家这一管理机构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 凌驾于全社会

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 是国家机

器的本质特征。” ② 尽管在国家形成途径或机制的解释上

有内部冲突论 、 外部冲突论 、 管理论 、 融合论 、 贸易论

等诸多理论观点的不同, 但作为国家形成的结果, 都有

阶级或阶层 、 等级之类社会分化的存在, 都有某种形式

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 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 即使各

文明国家中阶层 、 阶级和强制性权力形成途径和存在形

式有所差异, 但并不影响将二者 (即阶级阶层和强制性

权力) 的出现作为进入国家社会的标志。③

从研究中的可操作性来讲, 关于远古社会中等级 、

阶级和阶层之类是否已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对考古发掘

出土的墓葬资料和居住建筑物的规格等方面的资料来进

行考察。如前所述, 在一个社会的墓地和墓葬资料中,

那些随葬品十分丰富而且异常精美者, 其在社会的阶层

和等级中当然处于上层, 可列入统治阶层或富有阶层的

行列。而那些随葬品非常贫乏稀少甚至一无所有者, 则

处于社会的下层 , 属于普通民众, 甚至还是被奴役者。

至于那些殉葬者 、 奠基的人牲和尸骨被丢弃在垃圾坑里

的人, 无论他们是由战俘转化而为奴隶的人, 还是因其

他原因而沦为被奴役者, 他们属于社会的最底层都是明

确的。从居住的环境 、 条件和规格上来看, 那些居住在

宫殿中的人与居住在普通地上建筑物里和居住在地穴

式 、 半地穴式建筑物里的人, 其身份地位和社会阶层的

不同, 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 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

究中, 我们以墓葬等材料作为等级 、 阶层 、 阶级分化的

物化形态, 其可操作性和其所具有的物化形式是显而易

见的。

关于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亦即强制性的权

力, 我们也可以找到它的物化形式或者称之为物化载

体, 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都邑 、 都城和宫殿之类的

建筑物来进行考察。我们知道, 一个庞大的城垣, 需要

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 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

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

筑, 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 这一切都显示

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

运营。考古发现还表明, 虽然修建了都邑城墙, 但并非

所有的族人都居住在城内, 在城邑的周边还有一些村落

亦即小的聚落, 而城内的宫殿也只是供统治阶层和贵族

居住, 也就说, 中国上古时代的城址及其城内的大型建

筑并不是为该地域内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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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贵族中的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 但统治

阶层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 显然这种

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当然, 我们并不主张

一见城堡即断定国家已存在, 如西亚巴勒斯坦的耶利

哥, 在距今 10000 ～ 9000 年前, 尚处于前陶新石器时

代, 即由于军事和其他特殊的原因 (如保卫宗教上的圣

地圣物等) 而修建了城堡。但是, 当一个社会已存在阶

层和阶级时, 城邑的出现, 则可视为国家构成的充分条

件。也就是说, 只有在明确了阶级阶层是否存在的情况

下, 我们才能判断作为公共权力的物化形式或物化载体

的城邑, 究竟是不是强制性权力的体现。这种带有强制

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

社会形态, 是不同于史前的 “分层社会” 或被称为 “酋

邦” 的社会形态的。

诚然, 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 还不能说已

形成定论, 这一学术课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它一直作为

国家起源中的重要问题而被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一部分西方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通

过所谓四级聚落等级来区别酋邦与国家的做法, 就很有

代表性。

这种做法的起因是,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人类

学家卡莱尔沃 · 奥博格 ( Kaler vo Oberg) 提出酋邦概

念, 到 20 世纪 60 年代, 塞维斯 ( Elman R.Service) 建

立 “游团 ( band) ———部落 ( tribe) ———酋邦 ( chief-

dom) ———国家 ( state)” 这一演进模式之后, 学者们又

认识到酋邦之间在社会复杂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厄

尔 ( T.K.Ea rle) 等人把酋邦划分为 “简单酋邦” 与

“复杂酋邦” 二种类型, 提出只有复杂酋邦才能演变为

国家, 并认为区别这两种类型的考古学依据之一, 便是

决策级别的多少。这是从系统论和信息论中发展来的一

种理论概念, 其理论逻辑认为复杂社会发展中根本的变

化首先是决策等级的增多, 其次是信息加工的专业化。

这一理论被亨利 · 瑞特 ( Henry T.Wright) 、 约翰逊

( G.A.Johnson) 、 厄尔 ( T imo thy K.Ea rle) 等人应用到

文化进化和国家起源的研究中, 提出了区别酋邦与国家

的所谓 “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 的理论。例如, 约翰

逊提出部落和酋邦拥有一到二级行政管理机构, 国家则

至少拥有三级决策机构。① 瑞特 、 厄尔等人则将这种决

策等级 (行政管理层次) 与聚落等级相对应, 进一步提

出:四级聚落等级代表在村社之上的三级决策等级, 因

而表示国家;三级聚落等级代表在村社之上的二级决策

等级, 因而表示复杂酋邦;二级聚落等级代表其上有一

级决策等级, 因而表示简单酋邦。② 至于划分和衡量聚

落等级的标准或方法, 采用的是第二大聚落 (即二级)

应是最大中心聚落规模的二分之一, 第三大聚落 (即三

级) 应是最大中心聚落规模的三分之一, 以此类推。为

此, 澳大利亚雷楚布大学的刘莉教授在其 《中国新石器

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 一书中, 将上述说法列表

予以表示:③

　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四种变量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

社会组织
聚落

等级层次

管理

等级层次
人口规模 (人) ＊

简单酋邦 2 1 数千

复杂酋邦 3 2 数万

国家 4 3 10000～ 100000或更多

　　 ( ＊简单和复杂酋邦的人口规模根据 Earle, 国家的人口规

模估计基于 Feinman)

上古社会聚落群中的各种聚落应该是有等级的, 聚

落等级的划分若能接近历史实际, 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出当时的行政管理等级和政治决策等级的一些情

形, 这也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方面 , 因而有其理论上的

意义, 但 “聚落等级国家论” 也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

性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划分和衡量史前聚落等级的

标准有研究者主观上的因素, 因而所划分出的聚落等级

很难说就对应于当时的行政管理等级和政治决策等级。

其二是所谓国家的产生是由四级聚落等级组成和其上有

三级决策等级来表示的说法, 过于绝对化, 过于教条,

用中国上古时期即虞 、 夏 、 商 、 周时代的情况来检验,

似乎与古代中国的实际不符。其三是作为区分酋邦与国

家的衡量标准,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某个聚落群中聚落

等级究竟是由三级还是四级而构成, 问题的实质在于该

政治实体是否存在较集中的强制性权力结构, 社会中是

否存在阶层或阶级的不平等。

首先, 就划分聚落等级的具体情形而言, 我们以

《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 一书为例,

该书将中原 、 山东 、 陕西中部各地区和各亚地区的聚落

群, 大部分划分为三级, 也有二级和四级, 地区与地区

之间的标准并不统一, 同样作为龙山时代的第一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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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陶寺中期的城址规模是 280 万平方米, 而伊洛地区

王湾类型的第一级聚落规模是 20 万～ 30 万平方米, 豫

北地区后岗类型的第一级聚落是 30 万 ～ 56 万平方米,

豫中地区的第一级聚落是 20 万～ 50 万平方米, 山东临

沂地区的第一级聚落是 75 万平方米, 山东日照地区的

第一级聚落 (两城镇) 是 246.8 万平方米, 鲁北地区第

一级聚落城子崖城址是 20 万平方米, 等等。可见, 虽

然都被称为第一级聚落, 但各地的悬殊是很大的。考古

学者在依据聚落规模进行聚落等级的划分时, 各地并没

有统一的标准, 也无法作出统一标准。即使同为第一级

聚落, 晋南 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与豫西 、 豫北 、 豫

中三四十万平方米的第一等级聚落遗址, 完全不是一个

概念。此地被划分为第一等级的聚落, 放在彼地就只能

属于第二乃至第三等级的聚落。所划出的各个规模等级

在本聚落群中有相对意义, 但在各地之间却没有可比

性。此外, 对于城址的面积与遗址面积需要区别对待,

这是因为从事过考古学调查的人都知道, 在一个遗址

中, 由城垣圈起来的城内面积与整个遗址的面积不是一

个概念, 城址面积往往要小于一般意义上的遗址的面

积。这样, 对于某一聚落群来说, 如果把 20 万平方米

以上的遗址划为第一等级的话, 那么作为城址, 究竟多

大规模的城址与之相当呢? 是 10 万平方米以上还是 15

万平方米以上呢? 其换算的依据是什么? 总之, 聚落等

级的划分每每以聚落的面积大小为依据, 而聚落面积大

多是通过考古调查所采集的陶片等遗物 、 遗迹做出的考

量, 只有少数是依据考古发掘所得, 这种考古调查采集

到的陶片每每是不同时期的陶片混杂在一起, 这样计算

出的聚落面积就属于不同时期的聚落叠加交错的面积。

此外, 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只是在各地聚落群内部具有

相对性, 而在各地的聚落群之间无法给它一个统一的量

化标准。为此, 我们说聚落等级的划分含有研究者主观

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 是否只有四级聚落等级才表示国家的产生,

也是很难说的。若用已知推未知, 我们用我国商周时期

都鄙邑落的等级情况来检验这一说法, 问题就看得比较

清楚了。以商代为例, 商的 “内服” 之地 (亦即王畿或

王邦之地) 的都鄙邑落的等级可分为三级:即王都为第

一级 (最高级) , 朝臣 、 贵族大臣的居邑或领地 (类似

于周代的采邑或公邑) 为第二级, 普通村邑或边鄙小邑

为第三级。商的 “外服” 之地 (亦即位于四土的侯伯等

附属国之地) 的都鄙邑落的等级亦分为三级:即最高一

级是侯伯之君所居住的中心性都邑, 如甲骨文中 “ 侯

唐” (即唐侯) 之 “唐邑” 、 丙国之 “丙邑” 、 “望乘” 国

族之 “望乘邑” 等, 第二级是其他贵族之邑或族长所居

住的宗邑, 第三级是边鄙小邑或侯伯贵族领地内贫穷家

族所居住的普通村邑, 如 “沚” 伯领地的 “东鄙二邑” 、

甲骨文中的 “鄙二十邑” 、 “三十邑” 之类用数字计量的

小邑等。① 由于商代是 “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有些侯

伯在臣服于商王之前是独立的邦国, 在臣服或从属于商

王之后, 商王对侯伯之地的统治和支配也是间接性的支

配, 所以划分商代的聚落等级结构只能将作为内服的王

邦与作为外服的侯伯分别区划, 而且这些聚落等级之间

的上下关系也只是有某种隶属关系而不是行政区划的分

级管理关系。仅就聚落的等级分类而言, 已经由邦国发

展为王国的商王朝, 无论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邦还是由

侯伯支配的各个族邦, 都看不到有所谓四级的聚落等级

结构, 这与瑞特 、 厄尔等人只有四级聚落等级才表示国

家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周代的情况也是这样, 既有两级聚落等级, 也有三

级聚落等级。西周王畿即王邦之地实行公邑 、 采邑制和

国野制, 从 “国” 与 “野” 来看, 是两级聚落等级 , 加

上贵族所领有的采邑 (封邑) 和公邑可构成三级聚落等

级。西周诸侯国后来也实行采邑制, 但在被分封初期,

不需要向公室弟子分出采邑 (封邑 ) , 所以西周诸侯国

最初是没有采邑的。西周诸侯国在被分封初期, 直接控

制的国土并不是很大, 其都城及周边地域也当实行国野

制, 经过发展, 有的诸侯国成为具有一定领土范围和几

个城邑的贵族国家, 有的则依旧是由单一城邑和其周围

的村邑组成的贵族国家。其中, 在具有几个城邑 (公邑

和采邑) 和某种领土范围的诸侯国中, 其国都的邦君与

公邑之间有隶属关系;国都与分封给贵族的采邑之间作

为不同等级的聚落层次, 国都为一级, 采邑只能是次一

级, 但二者绝非行政区划的分级管理关系。至于只有单

一城邑和其周围村邑的贵族国家, 有点像春秋时期的一

些小诸侯国, 如 《左传》 昭公十八年 (公元前 524 年)

记载说:“六月, 鄅人籍稻, 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

邾人羊罗摄其首焉, 遂入之, 尽俘以归。鄅子曰:`余

无归矣。' 从帑于邾, 邾庄公反鄅夫人, 而舍其女。”

这段记载是说:鲁昭公十八年六月, 鄅国国君巡视籍

田, 邾国军队袭击鄅国。 鄅国人将要关上城门 , 邾国

人羊罗把关城门人的脑袋砍下, 用手提着, 就因此进

入鄅国, 把百姓全都俘虏回去。 鄅子说:“ 我没有地方

可以回去了。” 跟随他的妻子儿女到了邾国 。邾庄公归

还了他的夫人而留下了他的儿女。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

可以看到, 鄅国国小民少, 邾人破城便灭其国 , 可见

其统治的范围仅限于都城周围地区, 显然属于一个以

都城为中心的城邑国家, 很难作出聚落形态上的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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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四级之类的等级划分。

这样, 我们认为, 所谓二级 、 三级 、 四级聚落等级

及其最高等级的聚落规模, 反映的只是社会复杂化程度

和这一政治实体所控制的领土范围, 何况我们对于聚落

等级的划分也只是相对的, 是依据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

展开而时常发生变化的, 而且即使聚落等级之间有隶属

关系, 也不能说这种隶属关系就是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

关系, 也就是说, 在古代中国, 在夏商周时期的上古社

会, 邦君与贵族领地或采邑之间的隶属关系并不等于秦

汉以后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的那种具有行政级别的行政

管理关系。那种只有具有四级聚落等级的形态才表示国

家的产生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它并不能说明国家是否

产生这一问题的实质, 因而也不应作为其衡量的标准。

我们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国家

和文明的起源, 固然要对聚落的等级做出划分, 并由此

来说明社会的复杂化,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

时, 我们还必须对史前社会组织 、 等级 、 阶层 、 阶级的

产生 、 权力性质的演变, 乃至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等, 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方可说明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

是如何产生的, 其演进的机制和运动的轨迹是什么, 早

期国家的形态和特点是什么。为此, 仅就国家形成的标

志而论, 我们依然主张阶层阶级的出现和强制性权力的

设立是最具特征性的, 而且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其依据

和物化形式, 因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①

三 、 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

　　形成的时间与空间　

　　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是随着考古学的实践而逐渐向

前推移的。商代有甲骨文字, 这是 1899 年甲骨文被发

现后很快就被认识的。甲骨文之外, 对商代文明更全面

的认识, 始于 1928 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学发掘。

从 1928 年至 1937 年, 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

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墓群, 以及大量

的铜器 、 陶器 、 石器 、 骨器和大批的甲骨文, 从而证明

殷墟是自盘庚迁殷②直至纣王灭国, 历时 273 年之久的

商代晚期都城。通过殷墟的发掘, 当时的学术界一般认

为中国文明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例如在史学界, 郭沫

若在 1930 年出版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书, 由于

对商代的社会估计较低 (如说商代是石器 、 骨器 、 青铜

器并存, 故而还 “是金石并用时期” ;商代已有文字,

可 “还在形成途中” ;“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

生产” , “农业在当时尚未十分发达” ;商代的王位是兄

终弟及;据卜辞, 商人尊崇先妣 , 对先妣特祭, 在殷末

年 “都有多父多母的现象” 等) , 把殷商社会定为 “氏

族社会的末期” 。而吕振羽 1934 年初版 、 1961 年再版的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和 1935 年初版 、 1946 年修订

版 、 1962 年再版的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 都以夏代

为 “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 而对殷代的文化 、 生产 、

社会组织等重新进行了分析论证, 对殷代文明作了新的

估计, 认为殷代是出现国家的奴隶制社会的开始。将商

代以前作为史前社会来对待, 类似的看法也见于吴泽在

1943 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站初版的 《中国原始社会史》 和

1949 年 8 月由长风书店出版的 《古代史》 (殷代奴隶制

社会史) , 以及翦伯赞在 1943 年写的 《中国史纲》 第一

卷等书中。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 首先是郭沫若改变了他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对商代社会性质的看法, 不但

认为商代是奴隶制社会, 而且将夏 、 商 、 周三代作为一

个统一的社会形态来考虑, 认为夏 、 商 、 周三代的生产

方式都是奴隶制。③ 随着郭沫若的这一改变, 史学界一

些学者明确主张夏代是已进入国家的奴隶制时代。④ 但

夏代文化是什么, 则是很不清楚的 , 因此范文澜先生在

1954 年再版的 《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第一编中, 依据

龙山文化层在仰韶之上 、 殷商之下的层位关系, 称之为

“假设的夏朝遗迹” 。诚然, 当时史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依

然坚持盘庚迁殷以后中国进入文明时代, 如王玉哲 《试

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 论

文⑤和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专著⑥等。所以,

真正使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进一步向前推移的是郑州商

城的发现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1952 年, 在对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中, 发现其文

化遗存的面貌特征与安阳殷墟文化有相似, 也有区别,

即把此类遗存命名为二里岗期商文化。 1954 年, 在郑州

人民公园遗址的发掘中, 发现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上 、

中 、 下三层, 上层文化特征与殷墟接近, 中 、 下层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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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期商文化相同, 由此在年代上确定了二里岗期

商文化早于安阳殷墟文化。而二里岗期的都城遗址是

1955 年发现的。这年秋, 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早期

的城垣遗迹 , 其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掘, 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的收获 。郑州商城城址略呈南北纵长方形,

周长 6960 米。在南城墙和西城墙之外约 600 ～ 1100 米

处, 又断断续续发现三段夯土墙基, 可称之为外郭城

墙。在城内东北隅发现大面积宫殿建筑基址 , 在城垣

与外郭之间则有多处铸铜 、 制骨 、 制陶等手工业作坊

遗址。郑州商城的发现, 使得在考古学上找到了早于

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的都城, 也使得中国文明至少要

提前到商代早期。

在发现了二里岗期商文化之后, 对于夏文化的探讨

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其突破口是 1959 年二里头遗址的

发现。1959 年夏天, 为了探索夏文化, 中国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以徐旭生先生为首的调查组, 赴豫西地区进行

“夏墟” 的调查, 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了面积颇大 、

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的遗存, 他们当时就已意识到这一遗

址的重要性, 判断它 “实为一大都会”, 又由于它包含

一些与二里岗文化相近的因素, 因而认为它很有可能是

“汤都西亳” 。①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 从 20 世纪 60 年代

初开始发掘至今五十年来, 在二里头二期 、 三期 、 四期

都发现有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基址, 还发现有铸铜遗迹 、

房基 、 陶窑 、 墓葬和青铜器等, 所以二里头遗址从二期

到四期都是作为都邑而存在的。

关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代的都邑还是汤都西亳的

问题, 在 20世纪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 学术界的争论是

非常激烈的。例如, 一些学者考虑到二里头文化一至四

期中的差异, 三 、 四期与二里岗下层相近, 以及文献中

有偃师为汤都西亳的说法, 认为二里头一 、 二期是夏文

化, 三 、 四期是商文化, 三 、 四期是汤都西亳时的都邑

遗址。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 “郑州商城本身属最早的商

年, 而商城之下的诸文化层的下限乃属夏年”, 二里头

文化一至四期都属夏文化, 并提出著名的郑亳说, 认为

商汤所都亳城是郑州商城。③ 此外, 也有主张二里头一

至三期为夏文化, 四期为商文化或四期为夏桀灭亡后进

入商初的夏人文化。④ 还有认为二里头一期文化为夏文

化, 二期以后为商文化。⑤

到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有关夏文化的研究又

有新的进展。其一是随着 1983 年在河南偃师县发现偃

师商城, 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的商

文化在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 ⑥ 那么, 夏

与商的界限就可以划分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与第四期之

间。其二是在豫西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

间发现有被称为 “新砦期” 的文化类型, 从而使豫西河

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完全可以衔接起来。其三是在

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方面,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测定的二里

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 19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左右, 有四百余年的历史, 文献记载夏代的积年

一般认为是 471 年, 二者差距不大, 这也是邹衡先生主

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为夏文化的重要依据之一。然

而, 2005 年以来采用系列测年法测定的最新碳十四测年

数据, 把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围限定在公元前

1750 年至公元前 1500 余年, 二里头文化只有二百年的

历史, 用二百来年的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无论如何填不

满夏代 471 年的积年, 这样, 以当前的碳十四测年的数

据而论, 在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的基础上, 只有加上二

里头文化一期之前的新砦期和新砦期之前的中原龙山文

化末期 (或称河南龙山文化末期) 的文化遗存, 才能符

合约有 471 年时间的夏代历史的范围。因而我们说作为

夏代的考古学文化很有可能是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开

始, 经过新砦期, 并包括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这样一个

范围。其中, 二里头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宫殿等遗迹属于

夏代晚期王都遗迹, 而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迹则是进入

早商年代的夏人所遗留。⑦

20 世纪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我国学术界在探

讨夏文化的同时,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时间

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变化。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于夏代之前的 “五帝时代”,

其中有的主张是距今 5000 ～ 4000 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有的则主张是龙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或红山文化时

期;另一种则认为是夏代, 或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

期。两种观点都是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

论述的, 其趋势是主张第一种观点的人愈来愈多, 已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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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一种主流观点。① 例如, 张光直先生最初是主张

中国古代国家开始于夏代, 在 《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

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② 一文中, 他将中国的

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对应于 “游团” ( bands) , 将

仰韶文化对应于部落 ( tribes) , 将龙山文化对应于酋邦

( chiefdoms) , 将夏商周三代对应于国家 ( states) 。 后

来, 张光直先生的观点有所改变, 在 《中国古代王的兴

起与城邦的形成》 ③ 一文中, 张先生提出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初期开始, 中国的政治景观是黄河流

域 、 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的平原河谷中分布着成千上

万的大小古国, 这些古国内部已存在阶级分化。国邑之

内上层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进行经济剥削;国邑之间即

国与国之间进行斗争, 将敌国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据

为己有。这属于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于龙山时代的

一种观点。

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于夏代之前, 特别是

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的学者, 列举了这一时期许多社会

现象和文化现象来说明这一问题。例如, 在仰韶文化后

期 、 红山文化后期 、 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和龙山文化时

期, 各地墓葬所反映出的贫富分化 、 贵族阶层的形成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城邑出现于龙山时代之前的

大溪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晚期, 但在龙山时代, 各地都

有城邑的崛起, 此时的城邑不仅是普遍的, 而且城内建

有宫殿等高规格的大型建筑物也是显著的;这一时期,

在许多地方发现有或者被称为 “刻化符号” 或者被称为

“陶文” 的文字或符号;许多地方还有冶炼的铜器, 而

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则以其丰富灿烂的玉器为其特色。

总之, 龙山时代的这些社会和文化现象, 用我们提出的

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准———阶级阶层的存在和凌驾于

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来衡量, 是可以得出国

家已形成这一结论的。这时的国家是较为原始的简单的

国家, 规模不大, 小国寡民。中国古代最初的 “邦国”,

就是一种原始的 、 简单的国家。所以, 我们有时又称之

为 “初始国家” 或 “族邦” 等 , 它属于早期国家的

范畴。

龙山时代诞生的国家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它们分布

于黄河流域 、 长江流域等各地, 这一情况与史书中称尧

舜禹时期为 “万邦” 是颇为吻合的。 当然 “万邦” 中,

并非各地所有的政治实体都已演化进入了国家社会, 其

中也有的只是部落或所谓 “酋邦” (酋长制族落) ;在聚

落形态上, 有的也只是中心聚落而已。但事物的性质每

每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规定的。既然这一时期已

诞生了一批小国寡民式的国家, 那么这一时代就应属于

早期文明时期的第一阶段。

在夏代之前的万邦时期, 中原地区曾有过尧舜禹联

盟。以往一般称之为 “部落联盟” 。 鉴于尧 、 舜 、 禹各

自的政治实体都是邦国, 属于早期国家的范畴, 所以这

种联盟就应当称为 “邦国联盟” 或 “族邦联盟” 。其实,

尧 、 舜 、 禹是双重身份, 他们首先是本邦本国的邦君,

又都曾担任过邦国联盟的 “盟主” 亦即 “霸主” 。夏商

周三代王朝之王的 “天下共主” 地位, 就是由尧舜禹时

期邦国 “盟主” 或 “霸主” 转化而来的。 这样, 对于夏

代及其之前的国家就可以做这样的定位:夏代之前龙山

时代的国家是中国最初亦即最早的国家, 而夏代则属于

以王邦即王国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国

家。为此, 我们把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划分为三大

阶段:邦国 ( 颛顼尧舜禹时期) —王国 (夏商周三

代) —帝国 (秦至清王朝 ) 。 与此相对应的国家结构的

演变也可分为:单一制的简单邦国 —复合制多元一体的

夏商周王朝—郡县制结构的统一国家。④

社会历史的演化, 既与时间相伴, 也需空间作为其

舞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空间即地方的问题, 有

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本土起源的还是外来的? 其二

若是本土起源的, 那么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起源的? 中

国文化西来说有悠久的历史, 甚至可以上溯到十七 、 十

八世纪, ⑤ 因而这也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中国

考古学家必须面对, 并力求解决的一个课题。在这方

面, 尹达 、 梁思永 、 夏鼐等先生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随着

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的进展, 各地史前文化谱系日益清

晰, 中国文化 、 中国文明的外来说现已不复存在。现在

问题的焦点是, 在中国本土的范围内, 中国文明究竟是

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一元 、 一个中心? 还是起源于多元 、

多个中心?

大凡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于二里头文化时

期或文献中的夏王朝的学者, 多主张单中心论;而认为

起源于二里头文化之前或夏代之前的学者, 则大多主张

多中心论。

诚如严文明先生所指出,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原

中心论或中原起源说是颇占优势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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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商、 周三代王朝都是建立于中原的, 如果只承认夏是

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或者如当时一些人主张的

那样, 只有到了商代, 中国才真正进入文明时代, 那么中

国文明无疑就是在中原首先发生的。①因而, 当时国外一

些有影响的著述称中国古代文明为黄河文明。改变 “黄

河文明论” 的是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 特别是长江流域

的发现。 1976 年, 伊藤道治教授在日本的 《每日新闻》

( 10 月 1日文刊) 上撰文, 率先提出 “河江文明” 这一新

概念 、 新史观, 以替代以往 “黄河文明” 的提法。其立

足点就是基于长江之北的盘龙城 、 江西省清江吴城等商

代早中期遗址的发现, 以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 、 马

家浜 、 崧泽文化的繁荣及其与黄河流域的相互交流。他

指出新石器时代, 其文化的繁荣已经不是黄河流域的独

占, 而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相互反复交流, 是一种包

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域的繁荣, 为此他取黄河之河

和长江之江而提出 “河江文明” , 强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文化的多样性。我国的苏秉琦等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提出的把全国范围的考古学文化按区系类型划分的问

题、②石兴邦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划分 、③佟柱臣

先生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

的研究 、④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

的论述 、⑤任式楠先生关于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交

流的研究⑥等等, 都属立足于史前文化的多中心论。

由于史前文化多中心 、 多系统事实上的存在, 20 世

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单中心论者, 虽说同过去国内外的

“黄河文明论” 有相通之处, 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在

认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于夏代或夏代以后的中原地区的

单中心论者中, 并不排斥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丰富性与多

元性, 有的甚至还就新石器时代文化各地区之间, 特别

是黄河 、 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交互促进作用做了很有见

地的论述。只是单中心论者面临的一个课题是必须回

答:在灿烂发达 、 具有多元性的中国史前文化中, 为何

只有中原地区走向了国家文明的道路, 而别的地区却被

中断或停滞不前? 目前虽说在个别的论著中对此有所解

释, 但总的来说研究得还很不够, 还需要在史实与阐释

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多中心论更是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

的。在着眼于新石器文化多样性及其交互促进作用的同

时, 多中心论者以龙山时代黄河 、 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的

城邑和诸如山西襄汾陶寺墓地, 山东临腒朱封发现的龙

山期大墓, 良渚文化中瑶山 、 反山等贵族墓地所反映的

阶层阶级的形成, 以及龙山时代各地小件铜器与冶金遗

迹 、 陶文 、 陶制礼器 、 玉器等现象为依据, 再结合文献

中有关夏代以前即已出现 “万邦” ———邦国林立的情

况, 认为在古代中国大陆这个大的文明发祥区域内, 最

早出现的小国都邑文明是散见于各地的一批而非孤独的

一个, 夏王朝时所具有的多元一体的政治中心是在之前

众多小国分立与抗争势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 多中

心论也可以说是面对近几十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 并

结合古史传说而作出的一种新解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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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State

Wang Zhenzhong

Abstract:The o rig in of civilization and state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issue of archeolog y, but also theo retical

one, thus the advance and innova tion of theo ry is essential.This ar ticle r eview s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

tions of theore tical views in academic circles, including the concept and symbol of civiliza tion and state;time

and space in which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 tion and state a re developed;the o rigin pr ocess and path of Chi-

nese civilization, the or igin mechanism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d other issues.The autho r also ex-

pounds his nea rly 20 year sstudy on the related theo retical issue s.

Key words:civilization and state;chiefdom;settlement pattern;states;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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